
 

消防機關受理 

查核檢修申報書等相關文件 

 

管理權人或受委託人備齊申報文件向消防機關申報 

申報文件內容及裝訂格式參照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

報書製作暨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表填寫說明及範例 

 

查核完畢 

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受理單」 

交付管理權人或受委託人 

 

訂定複（檢）查計畫 

排訂複（檢）查進度表 

 

執行複（檢）查 

 

消防設備損壞 不實檢修 符合規定 

改善完畢 

經消防機關複查符合

規定 

 

逾期仍未改善 

連續處罰 

或處以停業或停止使用

之處分 

 

逾期未改善 

依規定舉發裁處 

 

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限期改善 

消防法第三十七條 

 

舉發不實檢修人員 

消防法第三十八條 

第三項 

 

事先通知 

管理權人 

消防設備師(士) 

 

建立列管清冊 

彙整已完成申報場所清冊 

及未辦理檢修申報場所清冊 

 

依規定應檢修申報

未辦理申報 

舉發並限期改善 

消防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 

 

逾期未改善 

依規定舉發裁處 

 

改善完畢 

依規定向消防機關 

辦理申報 

 

逾期仍未改善 

連續處罰 

 

依行政執行法第三章 

相關規定辦理 

 

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改善 

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複（檢）查流程圖 

已辦理檢修申報 未辦理檢修或申報 

依規定應檢修 

未辦理檢修 

舉發並限期改善 

消防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 

 

改善完畢 

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 

師（士）檢修 

 

改善 

複查結果 檢查結果 

改善 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依規定應檢修

已辦理檢修 

逾期未繳納罰鍰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四條 

 

依行政執行法第三章 

相關規定辦理 

 


